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类：B

关于县政协八届五次会议

第58号提案答复的函
龚娜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农村飞线问题的建议 已收悉，现就您提出的议案答复如下：

对于您在县政协八届五次会议，提出的提案我局高度重视，及时召集运营商召开了推进会。为落实您提案，我局和县移动公司、县电信公司网络信息部工作人员到西湖乡进行现场查勘。

经我局、县移动公司、县电信公司和乡领导协商重点整治磻溪村、桃墅村。决定由移动公司、电信公司负责联通公司、广电公司配合，从9月22日-9月26利用一个星期对磻溪村飞线捆扎、废线清除整治。考虑桃墅村稻田还未收割，现在不方便施工整治，在征求乡、村意见同意后，决定等农民收割完稻谷后在整治。
附件：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浮梁县工信局
2025年 9月28 日
抄送：县政协提案委员会，县政府督查室。

附件7

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	承办单位填写
	提案者
	
龚娜
	通讯地址及

联系电话
	浮梁县西湖乡15179808769

	
	提案标题
	关于农村飞线问题的建议

	
	提案编号
	
58
	办理结果分类

（A、B、C）
	
B

	
	承办单位
	
浮梁县工信业和信息化局

	委员填写
	办理态度
	满意
	
	基本满意
	
	不满意
	

	
	办理结果
	满意
	
	基本满意
	
	不满意
	

	
	意见建议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者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:1.办理结果分类标准：建议、提案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采纳的，归入“A”类；建议、提案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列入工作计划将逐步解决或采纳的，归入“B”类；建议、提案所提问题与当前政策有抵触或其他客观原因不能解决的，归入“C”类。2.委员意见建议须本人填写并签名;3.填写完成后，承办单位保留一份存档，一份报县政协提案委员会,一份报县政府督查室。 
